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聘任教育

督导委员会督学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一、督学选聘

区管委会从各地遴选品德优良、业务精湛、作风过硬的优秀老教师、老教育工作者、老校长担任区教育督导委员会督学，聘期三年，由区管委会进行聘任考核。督学采取全面督导或命题督导的形式开展工作，具体工作由区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教育文体旅游局牵头组织实施。

二、督学岗位职责

（一）按照《教育督导条例》规定开展教育督导工作，受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及区教育督导委员会指派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1．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督导；

2．对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实施督导；

3．对师生或群众反映的教育热点、难点等重大问题实施督导；

4．对严重影响或损害师生安全、合法权益、教育教学秩序等的突发事件，及时督促处理并第一时间报告区管委会；

5．每次完成督导任务后，及时向区管委会报告督导情况，提交督导报告，并就相关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；

6．完成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，并提供有关教育决策方面的咨询、建议。

（二）实施教育督导时可行使以下权力：
1．就督导事项有关问题进入相关部门和学校开展调查；

2．查阅、复制与督导事项有关的文件、材料；

3．要求被督导单位就督导事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；

4．采取约谈有关负责人等方式督促问题整改落实；

5．对被督导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三、督学工作待遇

（一）聘任督学享受督导工作补助每年10万元，工作补助纳入财政预算，由财政专项予以安排，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按月代发。

（二）海丝教育基金会出资购置办公用车1辆，专门用于聘任督学督导工作。

（三）区党工委办公室按标准为督学提供办公室1间，并为督学提供宿舍，解决督学的办公及住宿问题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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